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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3-05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

生力”）控股子公司：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3,150 万元

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广东威玛提供担保余额为 17,921.45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921.45 万元，为广

东迪生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51.20 万元，为台山迪生力汽轮

智造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15.00 万元，为广东迪生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27,587.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4.31%，无逾期担保情况。除上述所披露外，公司没有为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担保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东威玛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广东威玛于近日与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2023PAZL(TJ)0100987-ZL-01的《售后回租赁

合同》，融资金额（租赁成本）为 3,15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广东威玛上述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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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2

月 15日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向广东威

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玛”）增加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增

加后公司对广东威玛累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担保额度。（详见公司公

告 2022-067）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

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即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全权负责办理并签署相关合同，无需再行表决。 

（三）本次担保前后公司对广东威玛担保额度变更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新增担保前（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后（万元）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迪生力 广东威玛 24,500.00 17,921.45 27,650.00 17,921.45 

注：截至本公告日，广东威玛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的《售

后回租赁合同》尚未放款，故担保余额不变。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13 日 

（三）注册地点：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3

号办公楼 2 楼 203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 31,212 万元 

（五）法定代表人姓名：秦婉淇 

（六）经营范围：新能源锂电池材料加工及销售；废旧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

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汽车零配件生产及销售；金属新材料的提炼；塑料、废旧

有色金属（锂、镍、钴、锰、铜、铝）的收集利用及销售；氧化锌物料的回收；加

工有色金属；废旧汽车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国内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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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865.00 66.85% 

2 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6,104.26 19.56% 

3 广州力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0.74 4.27% 

4 广州仁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72% 

5 韶关达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72% 

6 广州台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00  2.50% 

7 佛山市安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00 0.71% 

8 黄梓梅 150.00  0.48% 

9 佛山市安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00  0.19% 

合计 31,212.00 100.00%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64,814.98 63,932.28 

负债总额 33,850.66 37,880.68 

净资产 30,964.32 26,051.60 

 2022年 1-12 月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84,997.10 68,523.53 

净利润 -376.66 -10,353.10 

2022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3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九）广东威玛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2023PAZL(TJ)0100987-BZ-01的《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受益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与广东威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承租人”）签订编号为 2023PAZL(TJ)0100987-ZL-01的《售后回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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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协议等）（上述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无论签署于本合同之前或同时或之后，以下统称“主合同”），保证人完全知晓、

理解和认可主合同内容。保证人愿意向受益人提供保证，以担保承租人履行其在主

合同项下偿付租金及其他款项的义务。 

 

第一条 担保 

1.1 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向受益人担保承租人全面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

项义务、全面遵守各项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按期足额支付主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如：

租金、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下

称“被担保款项”）。如果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违约，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未按期

足额支付被担保款项，保证人应在受益人提出要求后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以受益人要求的支付方式向受益人支付该被担保款项，以及就该项被担保款

项自应付之日到实际支付之日期间按日万分之四计算的违约金。 

1.2 受益人作出的关于任何被担保款项或本合同项下应付款项未付的申明，除

非有明显错误，应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并应得到保证人的立即履行。 

第二条 担保范围 

2.1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务为承租人依据主合同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

及其他应付款项（同“被担保款项”）。保证人在此同意，受益人与承租人无需通

知保证人或取得保证人同意，可以对主合同的任何条款，如承租人义务履行时间、

地点、方式或其他条件进行变更或解除，保证人仍然对变更后的该主合同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但如受益人与承租人增加被担保款项的金额和/或变动被担保款项的期

限的，则应事先征得保证人同意，但是由于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应付款

项金额等变动除外。 

2.2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 

2.2.1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同“被担保款

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2.2.2 因保证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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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两年。受益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公司

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

关规定，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其他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较小，加

之广东威玛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等人员均由公司派出，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

保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上述为威玛提供担保事项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在 58,000 万元额度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资、授信、履约等

业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广东威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7,921.45万元，为广东迪

生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51.20 万元，为台山迪生力汽轮智造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15.00 万元，为广东迪生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27,587.6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4.31%，无逾期担保情况。除上述所披露外，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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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月 6日 


